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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is Permit consists of parts, Permit), of 
Designated Project(s)) and Conditions). Any person relying on this permit 
should obtain independent legal advice on the legal implications under the EIAO, and the 
following notes a1'e for general information only. 

; 

2. If there is a breach of any conditions of tbis Permit, the Director 01' his authorized office1'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Sec1'etary fo1' the Environment, order the cessation of associated work 
until the remedial action is taken in respect of the resultant environmental damage, and in that 
case the Permit Holder shall not cany out any associated works without the pennission of the 
Director 0 1' his authorized officer. 

3. The Permit Holder may apply under Section 13 ofthe EIAO to the Director for a variation of 
the conditions of tbis Permit. The Permit Holder shall replace the permit displayed on 
the Project site by the amended pennit. 

4. A person who assumes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whole or a part of the designated project(s) 
may, before he assumes responsibility of the designated project(s), apply under Section 12 of 
the EIAO to the Director fo1' a further environmental permit. 

5. Unde1' Section 14 of the EIAO, the Director may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suspend, vary or cancel tbis Permit. The suspended, varied or cancel1ed Permit 
shall be removed from display at the Project site. 

6. If this Permit is cancelled or surrendered during construction or operation of the Project, 
another environmental pelmit must be obtained under the EIAO before the Project could be 
continued. It is an offence under Section 26(1) of the EIAO to cqnstruct or operate a 
designated project listed in Part 1 of Schedule 2 of the EIAO without a valid environmental 
pen11lt. 

7. Any pe1'son who constructs or operates the Project to the conditions in the Permit, 
and is cOl1victed of an offence under the EIAO, is liabl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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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循公訴程序首次定罪 ，可處罰款 200萬元及監禁 6個月;

(ii) on a second or subsequent conviction on indictment to a fine of $5 million and to 
imprisonment for 2 years; 
一經循公訴程序第二次或其後每次定罪，可處罰款 500 萬元及監禁 2 年;

(iii) on a first su血ma可 conviction to a fine at level 6 and to imprisonment for 6 months; 
一經循簡易程序首次定罪，可處第 6 級罰款及監禁 6 個月;

(iv) on a second or subsequent summa可 conviction to a fine of $1 millioll alld to 
imprisonment for 1 year; and 
一經循簡易程序第二次或其後每次定罪，可處罰款 100 萬元及監禁 1 年;及

(v) in any case where the offence is of a continuillg llature, the court or magistrate may 
impose a fme of$10,000 for each day on which he is satisfied the offence continued. 
在任何情況下如該罪行屬連續性質，法院或裁判官可就其信納該罪行連續的每一

天另處罰款 10 ， 000 元。

8. The Permit Holder may appeal against any cOl1dition of this Permit under Section 17 of the 
EIAO within 30 days of receipt of this Permit. 
許可證持有人可在接獲本許可證後 30 天內 ，根據環評條例第 17 條就本許可證的任何

條件提出上訴。

9. The Notes are for general reference only and that the Permit Holder should refer to the EIAO 
for details and seek independent )ega) advice. 
上述註解只供一般參考用，欲知有關詳情 ， 許可證持有人須參閱環評條例及徵詢獨立

法律意見。



P ART C (PERMIT CONDITIONS) 
C 部(許可證條件)

1. General Conditions 
二盤盤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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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許可證持有人及任何從事工程項目的人士必須符合本許可證載列的全部條件。任何人

士如有不符合本許可證的情況，可能違反《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環評條例) (第 499

章)的規定，而當局可根據條例採取適當行動。

1.2 許可證持有人須經常確保完全符合現行法例的規定，包括但不限於〈空氣污染管制條

例) (第 3 11 章) ; <廢物處置條例> (第 354 章) ; (水污染管制條例) (第 358 章)

及〈噪音管制條例) (第 400章) 。 本許可證本身不會就根據任何法例提起的法律程序

構成任何抗辯理由，或根據任何法例默示任何批准 。

1.3 許可證持有人須印製本許可證的複本 ， 連同本許可證所述的所有文件及本許可證主主E

所述文件，以供署長或獲授權人員任何時問內在本許可證所涵蓋的所有工地/辦事處查

閱 。 凡提述本許可證，須包括本許可證所述的所有文件及登記冊內的相關文件 。

1.4 許可證持有人須把本許可證的複本交予有關工地的負責人，並確保這些人士完全明白

本許可證的所有條件與規定 。 工地是指建造工程項目的工地 ， 下文所提及的工地亦屬

同一意思 。

1.5 許可證持有人須在工程項目工地的所有車輛進出口或一處方便地點 ， 顯眼地展示本許

可證的複本，以供公眾在任何時間內閱覽 。 許可證持有人須確保在這些地點展示關於

本許可證 (包括任何經修訂的許可證)的最新資料 。 許可證持有人如交回許可證的部分

或全部 ， 必須把其送交署長的通知書，在備有原有許可證的相同地點展示 。 遭暫時吊

銷、更改或取消的許可證必須從工程項目工地除下 ， 不再展示 。

1.6 許可證持有人須依據本許可證旦盔的工程項目說明，建造及營辦工程項目。

1.7 許可證持有人須確保工程項目的設計、建造及營辦，按照下述資料及措施辦理 : 環評

報告(登記冊編號: AEIAR-l 7 11201 3 )所說明的資料及各項建議、環境許可證的申請

文件(申請書編號 : AEP-457/20 1 3) 、登記冊內的其他相關文件、本許可證所說明的

資料及緩解措施、根據本許可證內載的條件須向署長存放或獲署長批准的提交文件所

建議的緩解措施，以及在工程項目各階段進行的持續監察及監測工作所建議的緩解措

施 。 登記冊內的文件所述建議如沒有在本許可證明確表示，則仍須實施這些建議，除

非獲本許可證明確豁除或默示修訂 。

1.8 所有按本許可證規定提交及存放的文件，須在接獲署長的意見(如有者)後 1 個月內

(除非署長另行指定) ，根據署長的意見加以修正並再向署長提交 。

1.9 向署長提交的所有文件、署長沒有給予意見的所有存放文件及根據本許可證規定由署

長給予意見修正的所有提交文件 ， 均須詮釋為本許可證旦單說明的許可證條件的一部

分 。 提交文件如有任何修訂，均須獲署長的書面批准，或符合有關許可證條件訂明的

規定 。 如有不符合提交文件的情況，可能違反〈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第 499章)的規

定 。 所有提交文件或提交文件的任何修訂本，均須按下文條件第 2.1 及 2.2 項所述由環

境小組組長核證及獨立環境查核人核實 ， 然後才按本許可證的規定向署長提交 。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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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的任何互聯網網站或採取署長指定的任何方法，以供公眾查閱。因此，許可證持

有人須提供足夠數量的複本。

1.1 1 本許可證規定向署長提交的所有文件，須親身送交或以掛號方式郵寄至環境影響評估

條例登記冊辦事處(現址為 : 香港;嘲于軒尼詩道 130 號修頓中心 27 樓)。所有按本許

可證規定提交的文件定稿的電子版本 ， 均須以超文本標示語盲 (HTML ) (第 4.0 或較

後版本)及便攜式文件格式 ( PDF ) (第 1.3 或車好友版本)製作 ， 除非另獲署長同意，

並須與硬複本同時提交。

1.12 許可證持有人須在工程項目的建造工程展開前 ， 至少提早 1 個月以書面方式通知署長工

程項目的施工日期。施工日期如有任何更改，許可證持有人須立即以書面方式通知署

長。

1. 13 為執行本許可證 ， r建造工程的展開」不包括有關工地清理及預備的工程，或署長同

意的其他工程。

1.14 許可證持有人須在工程項目開始營辦前，至少提早 1 個月以書面方式通知署長工程項目

的營辦日期。營辦日期如有任何更改 ， 許可證持有人須立即以書面方式通知署長。

2. 豎立盤盤

工程項目施工前須提交的文件及/或採取的措施、

滯rm~育提籃第反審按 f環監Jλ貞

2.1 在工程項目的建造工程展開前 ， 許可證持有人須至少提早 l 個月成立一個環境小組。環

境小組不得與工程項目的承辦商或獨立環境查核人有任何聯繫。環境小組須由一名環

境小組組長帶領。環境小組組長須在環境監察及審核(環監)或環境管理方面至少有 7

年經驗。環境小組及環境小組組長須按工程項目的環監手冊所列明的環監要求，執行

環監計劃。環境小組組長須保存一本記錄冊 ， 同時記載可能會影響環評報告(登記冊

編號 : AEIAR-1 7 l/201 3 ) 的建議及本許可證的符合情況的每宗事件 、 每種情況或每次

情況變化 。環境/J\組組長須在發生任何類似事件 、 情況或情況變他後 1 個工作天內通知

獨立環境查核人。這本環境小組組長的記錄冊，須可供協助督導執行環評報告(登記

冊編號 : AEIAR-1 7 l/201 3 ) 的建議及本許可證的所有人士 、 署長或獲授權人員隨時查

閱。環境小組組長如未能在記錄冊保存記錄 、 未能執行環監手冊所列明的環境小組組

長職務，或未能符合本條件的規定，署長有權以書面要求許可證持有人撤換環境小組

組長。許可證持有人如未能安排人選替補，或在聘用新環境小組組長後仍未能在記錄

冊保存同期的記錄，或會導致許可證迺暫時吊銷、取消或更改 。

2.2 在工程項目的建造工程展開前，許可證持有人須至少提早 1 個月聘用一名獨立環境查核

人。獨立環境查核人不得與工程項目的承辦商或環境小組有任何聯繫。獨立環境查核

人須在環監或環境管理方面至少有7年經驗。獨立環境查核人須執行工程項目的環監手

冊所列明的職務，以及審核整體的環監表現，包括實施所有環境緩解措施、提交環監

手冊規定的文件 ， 以及提交本許可證所要求的其他文件。此外，獨立環境查核人須核
實永久及臨時工程在環境上的可接受程度 、相關的設計圖則和根據本許可證提交的文

件，並須核實本許可證條件第 2. 1 項所述的記錄冊 。在每次發生事件 、出現情況變化或

不符合環評報告(登記冊編號: AEIAR-1 711201 3 ) 及本許可證的情況 ， 而可能會妨礙

就工程項目所造成不良環境影響而進行的監察或控制工作時 ， 獨立環境查核人須在接

獲環境小組組長通知後 1 個工作天內以傳真方式通知署長。獨立環境查核人如未能通知

署長有關情況，未能執行環監手冊所列明的獨立環境查核人職務，或未能符合本條件

的規定 ， 署長可以書面要求許可證持有人撤換獨立環境查核人。如未能按指示撤換 島"

宙間。\1
:';1 EPD 
、思墅."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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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環境查核人 ， 或在聘用新獨立環境查核人後仍未能通知署長有關情況，則或會導致

許可證遭暫時吊銷 、 取消或更改。為執行本條件，許可證持有人的通知等同獨立環境

查核人的通知。

社區聯絡小組

2.3 在工程項目的建造工程展開前，許可證持有人須成立社區聯絡小組 ， 由受影響團體

(包括沿幹線走線受影響範圍的地區委員會 、 居民和學校)的代表組成，以方便有關

人士就與工程項目相關的環境問題進行溝通 、 查詢及處理投訴。須為工程項目各自設

立社區聯絡小組和特定電話投訴熱線，以便迅速回應及處理公眾關注的事宜及查詢。

許可證持有人亦須在必要時與各社區聯絡小組跟進緩解措施的實施情況。許可證持有

人須在工程項目的建造工程展開前，至少提早 1 個月通知署長社區聯絡小組的成立日

期、成員名單 、 職權範團及聯絡詳情。

主要建造公司的管理架構

2 .4 許可證持有人須在工程項目的建造工程展開前，至少提早 l 個月把主要建築公司及

/或以任何形式與建造工程相關的合營企業的管理架構，以書面通知署長 。 提交的資

料須至少包括一份組織園、負責人的姓名及聯絡資料。

提交建造工程計量rr1及環境許可證文件提交時間表

2.5 許可證持有人在工程項目的建造工程展開前，須至少提早 1 個月向署長存放建造工程計

創的 4份硬複本及 l 份電子版本，展示建造工程主要項目的施工及竣工日期，以及為符

合本許可證提交文件的規定的預計文件提交時間表。在 201 7 年 2 月 1 日前不得於圓 2

中以黃色加黑斜線標示的範圍內進行工程項目的工程。倘若己提交的建造工程計創及

環境許可證文件提交時間表的內容其後有任何更改 ， 許可證持有人須就有關更改以書

面通知署長。

擾交工程項白的設計盟則

2.6 許可證持有人在工程項目的建造工程展開前，須至少提早 l 個月存放工程項目設計圓則

的 4 份硬複本及 l 份電子版本，國則比例最低限度為 1 : 1000 。提交的國則須附有說明，

詳述工程的界線、工程範園、中九龍幹線的垂直及水平定線 、 其隧道 、 連接路 、 通風

大樓/通風排氣口及其他主要設施;以及各項主要環境緩解措施的百施地點，包括本

許可證條件第 2.1 7 項所述的隔音蓋層 、 隔音罩/半密封式隔音罩及隔音屏障，以及低

噪音物料路面。

就文化遺產影響須提交的文件及採取的緩解措施

2.7 在工程項目的建造工程展開前，許可證持有人須至少提早 1 個月向署長提交油麻地警署

新翼進行基礎托換工程的詳細設計方案的 4份硬複本及 l 份電子版本，以供審批 。 有關

方案須顯示對上述建築物所造成的影響及環評報告(登記冊編號 : AEIAR-1 7112013 ) 
第 1 2.6 . 1 節建議就油麻地警署採取的詳細緩解措施 。

油麻地警署新翼進行基礎托換工程的詳細設計方案在提交署長之前 ， 須由環境小組核

證及獨立環境查核人核實 ， 證明符合環評報告所載的有關資料和建議。經核准的油麻

地警署新翼基礎托換工程的詳細設計方案須徹底及妥善執行 斗~
ff<P~ 

'fE( EIAO 官

鍵是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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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在工程項目相關部分的建造工程展開前，許可證持有人須至少提早 1 個月向署長存放景

觀影響緩解計劉的 4份硬複本及 l 份電子版本 。 景觀影響緩解計劉須由環境小組組長核

證及獨立環境查核人核實 ， 證明符合環評報告(登記冊編號 : AEIAR-17112013 ) (或另

獲署長批准以符合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內的要求)及本許可證條件第 2.10 項

所載的資料和建議的景觀及視覺影響緩解措施。

提交建黨噪音緩解措施計懿

2.9 為進一步減少經空氣傳送建築噪音對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 德昌大廈 、 駿發
花園第一座、御金 ﹒ 國峰第一座、冠暉苑高暉閩 、 翔龍灣第三座及，恆景閣 J座所造成的

影響，許可證持有人須在工程項目相關部分的建造工程展開前，至少提早 1 個月向署長

提交經更新的建築噪音緩解措施計創的 4份硬複本及 l 份電子版本，以供審批 。 有關計

劉須包括 :

(a) 距離噪音敏感受體 300 米範圍內的工程項目工地進行的建造工程時間表 ;

(b) 建造工程經更新的施工方法 ;

(c) 建造工程經更新的機動設備名單 ;

(d) 為上述噪音敏鷗受體提供經更新的經空氣傳送建築噪音緩解建議措施，包括設置隔

音屏障和隔音罩;

(e) 許可證持有人建議的其他措施 ;以及

的 根據上述經更新的資料及採取建議緩解措施後作出的更新噪音水平預測 。

建築噪音緩解措施計劉在提交署長之前，須由環境小組核證及獨立環境查核人核實，

證明其符合環評報告的有關資料及建議 。 核准的建築噪音緩解措施計創須徹底及妥善

執行 。

工程項目施工期間須提交的文件及/或探取的措施

在工程項目施工期間為種解景觀和視覺影響所須揉取的措施

2. 10 許可證持有人須在蓋層和通風大樓的園景設施詳細規創中加人更多創新設計和綠他設

施，例如植樹(較宜種植芳香樹木) ，以為九龍區提供綠忙，安排作東西向植樹以產

生風廊作用，以及利用天台花園/垂直綠化牆壁以加強美化效果。 許可證持有人須監

察承辦商的表現，確保其提供充足和適合的土壤基質以供種植，並旦有良好和持續的

園藝管理/保養 。

建黨塵埃影響的設解措施

2. 11 為盡量減低建築塵埃影響，須實施以下的塵埃緩解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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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程項自施工期間為緩解水質影響所須採散的措施

2.12 為盡量減低在土瓜灣進行挖泥工程所引起的水質影響，

(a) 須以密封式抓斗挖泥機進行挖泥 ;

(b) 在進行任何挖泥作業期間，須盡可能設置籠式隔泥幕(最少減少 80%沙泥)完全把

密封式抓斗挖泥機密封，並須由水面伸延至海床 ;

(c) 工程項目中密封式抓斗挖泥機的挖泥速度不得超過每天 750立方米和每小時 62.5 立

方米 ， 或如 T2 主幹線沒有同期進行的挖泥工程及在旱季時，不得超過每天 的00 立

方米及每小時 125 立方米 ; 以及

(d) 表面淒挖航道的範圍和程度參見國 3a 。 表面竣挖航道工程須在第一期和第二期臨時

填海工程之間進行，如圍 3a和 3b 所示 。

2.13 為盡量減低在土瓜灣進行臨時填海工程所引起的水質影響，

(a) 須設置籠式隔泥幕 (最少減少 80%沙泥)把石柱安裝點完全密封;

(b) 須設置隔泥幕(最少減少 75%沙泥)把管樁/板樁的安裝/拆卸點完全密封 ;

(c) 臨時填海工程的工作區域須以團堪包圍 ， 而臨時填海的相聯挖掘和回填工程不得與

國1區外的海水有任何接觸 。

就綾解土地污染影響須提交的文件及採取的措施

2.14 為釐定土地污染的程度及水平 ， 並為九龍城渡輪碼頭公共運輸交匯處及土瓜灣驗車中
心制訂所需的補救措施，許可證持有人須遵從以下事項:﹒

(a) 在按經核准的污染評估計劃l完成九龍城渡輸碼頭公共運輸交瞳處(本許可證圓 4 所

示的鑽孔 EBH1 及 EBH2)及土瓜灣驗車中心(本許可證圓 4 所示的鑽孔 EBH3)的土
地污染調查工作後 l 個月內，把污染評估報告的 4 份硬複本及 l 份電子版本提交署

長批核 。 該報告須載述土地污染調查工作的結果及就土地污染的性質及程度所作的
評估，

(b) 倘若土地證實受到污染 ， 須把制訂所需補救措施的補救行動計劉的 4 份硬複本及 l

份電子版本提交署長批核 。 經核准補救行動計劃載述的所有補救措施必須徹底及妥
善執行 ;

(c) 如須進行補救工作 ， 許可證持有人須在補救工程完成後 1 個月內，向署長存放補救

工程報告的 4份硬複本及 l 份電子版本 。 補救工程報告須提供所進行的補救工程詳

情、受污染泥土的類別及數量、處理標準及水平，以及所有工地內外棄置地點的位

置(包括棄置紀錄) 。 在環保署批准上述補救工程報告前，不得在九龍城渡輸碼頭

公共運輸交匯處或土瓜灣驗車中心進行任何建築工程 。

污染評估計割、補救行動計劃及補救工程報告在提交署長前，須先由環境小組組長核

證及獨立環境查核人核實 ， 證明符合環評報告所載資料及建議 。

敢德蔓船設施營辦期問所揉取的措施

2.1 5 本工程項目的敵德踅船設施的建造和營辦，如圖 l 所示(本工地) ，須在現有佔用人(即

地下鐵路有限公司(港鐵 ) )騰出本工地並將之歸還許可證持有人後才展開 。 為了盡

量減少由敵德踅船設施運作時造成的滋擾 ， 須採取以下緩解措施 :

(a) 從本工程項目施工場地及工程區域運送拆建物料往歐德踅船設施的車輛數量 ， 不得

超過每小時 的輛或每天 400 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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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本工程項目與其他工程項目同時使用歐德踅船設施處置拆建物料，則須調整從本

工程項目運送拆建物料往歐德踅船設施的車輛數量，令使用歐德聲船設施的拆建物

料運送車輛總數量不得超過每小時 的輛或每天 的0 輛;

(c) 踅船進行裝載時須受到控制以防止物料混人周國水域 。 在裝載或運輸過程中，種船

的裝料水平不得導致物料溢出;
(d) 踅船的卸貨區須配備三面屏幕和頂蓋，並須在排放口灑水和加裝彈性擋塵幕 ; 以及

(e) 敢德踅船設施內的工地通道須鋪面和每工作小時灑水一次 。 車輛在離開敢德避船設

施前，須經過車輪清洗設施 。

工程項目營辦前及營辦期間須提交的文件及/或採取的措施

工程項目營辦艱崗就緩解景觀及視覺影響須提交的文件及謀取的措施

2.1 6 景觀及視覺影響緩解措施須按上述條件第 2.8 項存放的景觀其他計創所載的建議予以質

施 。 在相關園境工程項目開始營辦後 1個月內，許可證持有人須向署長存放工程項口竣

工圓的 4份硬複本及 l 份電子版本，並須由環境小組組長核證及獨立環境查核人核賀 ，

證明符合按上文條件第 2.8 項存放的景觀其他計剖所載的建議 。 工程項目營辦期間，許

可證持有人須妥善維持這些景觀及視覺影響緩解措施 。

工程項自營辦期間鑽探敬的噪音影響緩解措施

2.17 為緩解工程項目引致的交通噪音影響 ， 許可證持有人須在工程項目開始營辦前執行本

許可證表 1 (項目 (z)除外)及國 5a 至 5d 所示的所有噪音緩解梢施 。 而本許可證表 l 項目

(z)所述的噪音影響緩解措施則須在重置後的永久九龍城碼頭公共運輸交匯處營辦的質

施 。 工程項目營辦期間，許可證持有人須妥善維持所有噪音影響緩解措施 。

種解營辦聽筒空氣質素影響須提交的文件及採取的措施

2.1 8 許可證持有人須採用一個除污效率為清除最少 80%粒子及最少 80%二氧他氮的空氣淨

他系統，以過濾、中九龍幹線隧道內的污染物，然後才經通風大樓排放至大氣中 。

2.19 在工程項目開始營辦前，許可證持有人須至少提早 3個月把空氣淨化象統的運作測試計

割的 4 份硬複本及 l 份電子版本提交署長批核 。 該計劃須提供上文條件第 2 . 1 8 項所述

經採用空氣淨他系統運作測試的時間表及方法，並由環境小組組長核證及獨立環境查

核人核質 。

2.20 除獲得署長批准外，許可證持有人須按照就本許可證條件 2. 1 9 所批核的空氣淨化系統

的運作測試計劃中所示的呈交時間表向署長存放空氣淨他系統的運作測試報告的4份硬

複本及 l 份電子版本 。 該報告須由環境小組組長核證及獨立環境查核人核實，證明符合

上文條件第 2. 1 8 項指明的除污效率 。

2.21 除獲得署長批准外，在工程項目開始營辦前 ， 許可證持有人須至少提早 1 個月把空氣淨

{仁系統效能監察及應變計割的 4份硬複本及 l 份電子版本提交署長批核 。 該計劃須提供

監察空氣淨化系統效能的詳情，以及營辦期間空氣淨他系統的效能不能達致上文條件

第 2. 1 8 項所指的除污效率時所執行的應變計剖，並由環境小組組長核證及獨立環境查

核人核賞 。 經核准的空氣淨化純效能監察及應變計劉必須徹底及妥善執行局宣毒氣

當訟~ )!~ 

、視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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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環監計剖須按照環監手冊所載程序及規定執行。環監規定或計到如有更改，須由環境

小組組長提出充分理由 ， 並由獨立環境查核人核實 ，證明其符合環監手冊所載的相關

規定，並須事先獲署長批准，方可執行。

3.2 取樣、測量及所需的補救行動 ， 均須按照環監手冊所載的規定進行 :

(a) 進行環境基線監測;

(b) 進行影響監測;

(c) 如超逾環監手冊內指定的標準，則按照環監手冊內的事件/行動計劉所訂明的時限

或署長所同意的時限，執行事件/行動計劃所說明的補救行動;以及

(d) 在收集數據或完成補救行動 3個工作天內，須記錄及備存所有參數的詳情，用作擬

備並提交每月環監報告，並備妥有關資料以供在工地查閱 。

3.3 在工程項目的建造工程展開前，須至少提早 2個星期向署長提交基線監測報告的 4份硬

複本及 l 份電子版本。提交文件須由環境小組組長核證及獨立環境查核人核實，證明其

符合環監手冊所載的規定 ， 然後才提交署長。如署長要求，則須提交文件的額外複本。

3.4 在整個建造期內，在規定提交報告的月份結束後 2個星期內，須向署長提交每月環監報

告的 4份硬複本及 1 份電子版本 。 環監報告須包括各種不符合規限情況的摘要 。提交文

件須由環境小組組長核證及獨立環境查核人核哎，證明其符合環監手冊所軾的規定，

然後才提交署長。如署長要求 ，則須向署長提交文件的額外複本。

3.5 根據本許可證提交的所有環監數據 ， 均須有效及真實無誤。

4. 環監資料的電子匯報

4. 1 為方便公眾透過環評條例互聯網網站及在環評條例登記冊辦事處查閱環監報告 ， 以超

文本標示語吉 (HTML) (第 4.0 或較後版本) 及便攜式文件格式 (PDF) (第 1.3 或較後版本)

製作的報告的電子版本，除非另獲署長同意 ， 須與本許可證條件第 3.3 及 3.4 項所說明

的硬複本同時提交。關於 HTML 的版本方面，可與報告各節及小節作出超文本連結的

目錄須在文件開端加人。報告內各類圖表須在載有相關資料的正文內作出超文本連結。

除非另獲署長同意 ，報告內所有圓形均須以交錯存取的 GIF 格式制定。報告的電子版

本內容 ， 必須與硬複本的內容一致。

4.2 許可證持有人須在工程項目建造工程展開後 1 個月內，設立特定網站存放環境監察數據

及工程項目資料，並以書面通知署長網址所在。上文條件第 4.1 項說明的所有環境監察

結果及本許可證規定提交的所有文件，均須盡快透過上述特定網站供公眾閱覽，在任

何情況下均不得遲於有關環境監察數據收集或可供閱覽後的2個星期，除非另獲署長同

意。許可證持有人須在工程項目的整個建造期及首 3 年營辦期內(或署長另行同意的時

間)維持該特定網站，讓公眾人士查閱環境監察的數據及報告。

4.3 上文條件第 4.2 項說明的互聯網網站 ， 必須方便用戶使用 ， 讓公眾容易接達環境監察數

據及工程項目資料，包括工程項目的環評報告、環境許可證及工程項目簡介。除非另

獲署長同意，互聯網網站須提供下述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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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搜尋後與相關的監察數據作出超文本連結 。

表 l 一緩解交通噪音影響的噪音緩解措施(參閱條件第 2.1 7 項)

編號 緩解措施的種類 大約長度 地點 情註

(a) !FOl 至少 10 米高密封式隔音蓋層 250 米 中九龍幹線西人 1] ,[2 ],[3] 
口處

(b) !F02 至少 8 米晶密封式隔音罩 110 米 加士居道天橋 1 ] ， [2]β] 

(渡船街段)

(c) 1F03 7 米高密封式隔音罩 200 米 加士居道天橋 1 ],[2] 
(甘肅街段)北行

及南行
(d) 自01 8 米晶半密封式隔音罩，並在西 120 米 連翔道 1], [2] 

面設有開口

(e) 同02 至少 10米高半密封式隔音罩 ， 並 270 米 走線經調整的海 1],[2],[3] 
在西面設有開口 泓道

(f) N/A N/A N/A N/A N/A 
(g) 但04 7 米高半密封式隔音罩，並在南 45 米 加士居道天橋 [1 ],[2] 

面設有開口 (甘肅街段) ::I t行

及南行
(h) 但05 7 米高半密封式隔音罩，並在北 60米 加士居道天橋 [1],[2] 

面設有開口 (甘肅街段) ::I t行

及南行
(i) C01 7 米晶懸臂式屏障，附有 4 米 140 米 連接點 E [1 ] ,[2] 

長 、傾斜 45 度的懸臂

。) C02 5 米高懸臂式屏障 ， 附有 3 米 85 米 連翔道 [1]且]

長、傾斜.45 度的懸臂

(k) C03 5 米高懸臂式屏障，附有 3 米 85 米 連翔道 [1] ,[2] 
長、傾斜的度的懸臂

(1) 仁04 5 米高懸臂式屏障 ，附有 3 米 170 米 連接點 D [1],[2] 
長 、 傾斜的度的懸臂

(m) 仁05 5 米高懸臂式屏障 ，附有 3 米 125 米 連接點 C2 [1],[2] 
長、傾斜 45 度的懸臂

(n) 仁06 5 米高懸臂式屏障，附有 3 米 155 米 連接點 A [1],[2] 
長 、 傾斜的 度的懸臂

(0) 仁07 5 米高懸臂式屏障，附有 1 米 180 米 渡船街(地面) [1],[2] 
長 、傾斜的 度的懸臂

(p) N/A N/A N/A N/A N/A 
(φ 1\'01 4米局直立式屏障 120 米 連翔道 [日 ，[2]

(r) 1\'02 3.8 米高直立式屏障 1 70 米 連接點 D [1] ,[2] 
(s) 同103 5 . 8 米晶直立式屏障 100 米 連接點 E [1] ,[2] 
(t) 1\'04 4米高直立式屏障 50 米 麗翔道擴闊 [1],[2] 
(u) 1\'05 3.3 米高直立式屏障 45 米 加土居道天橋 [1],[2} 

(渡船街段)

(v) N/A N/A N/A N/A N/A 
(w) 1\'07 4.3 米高直立式屏障 60 米 加士居道天橋 [1],[2] 

(甘肅街段)南行 J 



編號 緩解措施的種類

(x) V08 2.8 米高直立式屏障

(y) V09 5 米局直立式屏障

(z) N/A 密封式隔音蓋層

(aa) N/A 低噪音物料路面

(ab) IN/A 低噪音物料路面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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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長度 地點 情註

60米 加士居道天橋 [1] ,[2] 
(甘肅街段)(道路

中央分隔欄)

5 米 連接點 A [1 ],[2] 
不適用 九龍城渡輪碼頭 [2] 

公共運輸交匯處

不適用 介乎駿發花國第
l 座與中華電力

有限公司位於甘

肅街的電力分站

的加士居道天橋

(渡船街段) ;以

及介乎油麻地天
主教小學與駿發

花園第 l 座的渡

船街(地面)

不適用 介乎道路 D3 及
連接路 S5 開端

的中九龍幹線主

線

[1 ] 本表須與本許可證國 5a至 5d一併閱讀 ﹒

[2] 所有噪音隔音結構均須符合以下要求 ，

(i) 只要在附近的噪音敏感受體和噪音隔音結構表面之間沒有任何阻礙反射噪音的路徑，均須在噪音隔音結

構表面採用吸音物料;及

(ii) 所有噪音隔音結構表面都不應有任何間隙或閉口，而且吸音物料應從護欄頂部施加到護祖祖j頂部以上至

少 2* ﹒
[3] 鑑於全線噪音握解措施在不同路段其頂部與路面的距離都有不同，故此只列出噪音緩解措施距離路面的最

小高度~

偷rF;_IAO，~ 
~~1.EPD 1~ 
、建軍移f



Environmental Permit No. EP - 457/20131D 
環境許可證編號EP- 457/20131D 

eg o­&E 

L川註

1. This Pennit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namely, Pa且主 (Main Permit), Pa且主(Description of 
Designated Project(s)) and Pa旦旦 (Pelmit Conditions). Any person relying on this pennit 
should obtain independent lega1 advice on the legal implications under the EIAO, and the 
following notes are for general information only. 
本許可證共有 3 部 ，即主主~ (許可證主要部分 ) ;立主~ (指定工程項目的說明) 及 C

單 (許可證條件) 。 任何援引本許可證的人士須就環評條例的法律含意徵詢獨立法律意

見，下述註解只供一般參考用 。

2. lf there is a breach of any conditions of this Pennit, the Director or his authorized officer may,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order the cessation of associated work 
until the remedial action is taken in respect of the resultant environmental damage, and in that 
case the Permit Holder shall not c叮叮 out any associated works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the 
Director or his authorized officer. 
如違反本許可證的任何條件 ，署長或獲授權人員徵得環境局局長的同意後可勒令停止

相關工程， 直至許可證持有人為所造成的環境損害採取補救行動為止 。 在此情況下 ，

許可證持有人未經署長或獲授權人員同意 ， 不得進行任何相關工程 。

3. The Pemut Holder may apply under Section 13 ofthe EIAO to the Director for a variation of 
the conditions of this Permit. The Pem1Ìt Holder shall replace the original pennit displayed on 
the Project site by the amended permit. 
許可證持有人可根據環評條例第 1 3 條的規定向署長申請更改本許可證的條件 。 許可證

持有人須把經修改的許可證替換在工程項目工地內展示的原有許可證 。

4. A person who assumes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whole or a pm1 of the designated project(s) 
m旬， before he assumes responsibility of the designated project(s) , apply under Section 12 of 
the EIAO to the Director for a further environmental pelmit. 
承擔工程項目整項或部分工程的責任的人 ， 在承擔責任之前， 可根據環評條例第 1 2 條

的規定向署長申請新的環境許可證 。

5. Under Section 14 of the EIAO, the Director may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suspend, vary or cancel this Permit. The suspended, varied or cancelled Permit 
shall be removed from display at the Pr吋ect site. 
根據環評條例第 14 條的規定 ， 署長可在環境局局長的同意下暫時吊銷、更改或取消本

許可證 。 遭暫時吊銷 、 更改或取消的許可證必須從工程項目工地除下 ， 不再展示 。

6. Ifthis Permit is cancelled or surrendered during construction or operation ofthe Pr吋圳， another 
environmental permit must be obtained under the EIAO before the Project could be 
continued. It is an offence under Section 26( 1) of the EIAO to construct or operate a designated 
project listed in Part 1 of Schedule 2 ofthe EIAO without a valid environmental pennit. 
如果本許可證在工程項目建造或營辦期間取消或交固 ， 則在繼續進行工程項目之前 ，

必須先根據環評條例規定取得另一份環境許可證 。 根據環評條例第 26( 1)條的規定，任

何人在沒有有效環境許可證的情況下建造或營辦環評條例附表 2第 I 部所列明的指定工

程項目 ， 即屬犯罪 。

7. Any person who constructs or operates the Project contra可 to the conditions in the Pem1it, .and 
is convicted of an offence under the EIAO, is liable: 
如任何人在違反本許可證的條件下建造或營辦工程項目，根據環評條例， 即屬犯罪-

(i) 



Environmental Permit No. EP - 457/2013fD 
環境許可證編號EP- 457/2013fD 

(ii) on a second or subsequent conviction on indictment to a fme of $5 million and to 
irnprisonment for 2 ye叮叮
一經循公訴程序第二次或其後每次定罪 ， 可處罰款 500 萬元及監禁 2年 ;

(iii) on a first summary conviction to a fine at level 6 and to irnprisonrnent for 6 rnonths; 
一經循簡易程序首次定罪 ， 可處第 6 級罰款及監禁 6 個月 ;

(iv) on a second or subsequent surnrnary conviction to a fine of$1 rnillion and to irnprisonrnent 
for 1 year; and 
一經循簡易程序第二次或其後每次定罪 ，可處罰款 1 00 萬元及監絮 1 年 ; 及

(v) in any case where the offence is of a continuing natu間， the court or rnagistrate rnay irnpose 
a fme of $10,000 for each day on which he is satisfied the offence continued. 
在任何情況下如該罪行屬連續性質 ， 法院或裁判官可就其信納該罪行連續的每一

天另處罰款 10 ， 000 元 。

8. The Permit Holder may appeal against any condition of this Permit under Section 17 of the 
EIAO within 30 days of receipt of this Perrnit. 
許可證持有人可在接獲本許可證後 30天內 ， 根據環評條例第 17 條就本許可證的任何條

件提出上訴 。

9. The Notes are for general reference only and that the Permit Holder should refer to the EIAO 
for details and seek independent legal advice. 
上述註解只供一般參考用 ， 欲知有關詳情 ， 許可證持有人須參閱環評條例及徵詢獨立

法律意見 。



Project Title - Central Kowloon Route 
工程名稱 一 中九龍幹線

Figure 1 - General Layout Plan of CKR 
園卜中九龍幹線總平面圖

Legend 

CKR AI iQM胃nt
under EP-457/201 31日

L _ 一_ J CKR Works L imi t - L ondscope Oeck 

- Pr∞osed 0 i vers i or、
of Box Culvert 

亡三三3 Venti loti∞ Bui Iding ond 
Adminstrotion Building 

亡二3 Barging Fac i lity 

E二二3 Stockpiling Area 

Environmental Permit No. : EP -457120 131D 
環境許可證編號 : EP -457/20日ID

[Extracted from Figure 2.1 of the Application No. VEP-517/2016] 
[摘錄自申請書編號 : VEP-5 1 7120 1 6的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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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Title - Central Kowloon Route 
工程名稱 一 中九龍幹線

Environmental Permit No. : EP -457/20131D 
環境許可證編號 : EP -457/20131D 

Figure 2 - No Works Zone before 1 February 2017 
圓 2-在二零一七年二月一日前絮止施工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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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吋ect Title - Central Kowloon Route 
工程名稱 一 中九龍幹線

Environmental Permit No. : EP -457/20131D 
環境許可證編號 : EP-457/20131D 

Figure 3a - Proposed Temporary Reclamation and Dredging For Underwater Tunnel (Stage 1) 
圓 3a ﹒預定的臨時填海及海底隧道挖泥工程(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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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Title 一 Central Kowloon Route 
工程名稱 一 中九龍幹線

Environmental Permit No. : EP -457/20 131D 
環境許可證編號 : EP -457/20131D 

Figure 3b - Proposed Temporary Reclamation and Dredging For Underwater Tunnel (Stage 2) 
圓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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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Title - Central Kowloon Route 
工程名稱一 中九龍幹線

Environmental Permit No. : EP -457/20131D 
環境許可證編號 : EP -457/20 13/D 

Figure 5a - Location ofNoise Mitigation Measures for Road Traffic Noise (West Portion) 
圖 5a 一路面交通噪音緩解措施的地點(西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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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吋ect Title - Central Kowloon Route 
工程名稱一 中九龍幹線

Environrnental Permit No. : EP -457120131D 
環境許可證編號 : EP -457/2013/D 

Figllre 5b'- Location ofNoise Mitigation Measllres for Road Traffic Noise (West Portion) 
閻 狗一路面交通噪音緩解措施的地點 ( 西段)

[Extracted 合om Figllre 3. 1 of the Application No. VEP-517/20 16] 
[摘錄自申請書編號 : VEP-517/20 1 6的圖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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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吋ect Title 一 Central Kowloon Route 
工程名稱一 中九龍幹線

-..... 

[Extracted from Diagram 3 of the Application No. VEP-594/202 1] 
[摘錄自申請書編號: VEP-594/2021的圖3]

Figure 5c - Location ofNoise Mitigation Measures for Road Traffic Noise (West Portion) 
固 5c-路面交通噪音緩解措施的地點 ( 西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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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吋ect Title - Central Kowloon Route 
工程名稱一 中九龍幹線

Environmental Perrnit No. : EP -457/20131D 
環境許可證編號 : EP -457/2013/D 

Figure 5d - Location of Noise Mitigation Measures for Road Traffic Noise (East Portion) 
圖 何 一路面交通噪音緩解措施的地點 (東段)




